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音乐领域
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艺术实践方案

一、实践对象、目的和意义
实践对象为全日制及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，艺术实践是我院研究生教学工作中极为重要的环节，是课堂教学的延伸。通过将课堂教学和艺术实践有机结合，有助于促进学生的舞台表演实践能力，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和专业水平，实现培养应用型音乐人才的教学目标。
二、实践模块、内容和要求（重点和难点）
	实践模块名称
	实践时长
	实践内容
	实践要求
	重点、难点

	演出排练
	1-5学期
	各类舞台表演与排练
	包括学院指派的演出、排练任务
	

	学术活动
	1-5学期
	各类学术活动
	必须参加学院规定的学术活动及项目申报工作
	

	学术及演出活动服务
	1-5学期
	为学院的学术活动以及演出活动提供服务、组织工作
	必须完成学院指派的服务、组织工作
	

	学科竞赛
	1-5学期
	专业类的学科竞赛
	通过参赛进一步提高学生专业水平
	



3、 实践预期效果
通过艺术实践促进不同专业方向学生之间的互动，锻炼学生的舞台表演与创作能力，提升专业应用的综合水平。
四、学分分配及成绩评定方案
1、演出排练
总分值为4个学分（每1学分折算分值为10分），包含学院指派演出任务和自愿参加校内外演出活动两个部分。服从学院指派的演出与排练任务分值为3个学分；学生自主参加校内外组织的演出活动分值为1个学分，只要完成一项即可获得（其中作曲专业学生必须是本人创作的作品参与任何形式的演出活动），学生需提供参与演出的支撑材料。修完学分即该部分为满分，分值占40分。
2、学术活动
该项总分值为2分。1-5学期总共参加5次学术活动（每学期一次）并且每参加一次学术活动必须在实践记录本记录不少于500字的心得总结，获1个学分；按要求作为主持人申报过一次以上项目，且申报书质量合格，则获得1个学分。修完学分即该部分为满分，分值占20分。
3、学术及演出活动服务
该项总分值为2分，服从并完成学院指派的学术活动及演出活动的服务、组织工作（含本科实践音乐会评委工作）的算1分；此外个人形式参与的服务工作也可算分。1-5学期每学期参加1次服务工作算1个学分。修完学分即该部分为满分，分值占20分。
4、学科竞赛
总分值为2分，凡是参加市级以上学科相关的比赛即可得1个学分。修完学分即该部分为10分，获奖加10分。分值占20分。
最后艺术实践总分由各单项分数相加而得。

5、 注意事项
学生参加学术活动及服务工作都必须由班长记录考勤，参加校外演出活动必须要有支撑材料为凭证，可为演出照片、节目单、演出视频、参赛证等。在每学期开学3个星期前将艺术实践各项证明材料提交到学院体艺馆副楼110。未修满学分者不予毕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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